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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 美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一 一 ○ 年 股 東 常 會 議 事 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0 年 5 月 17 日上午 11 時	

地	 	 點：台南市仁德區勝利一街 18 號(台灣人工智慧學校南部分校一樓大教室)	

出席股數：出席普通股股東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之股數1,399,603,100股，佔本公司實際

已發行普通股股數（不包括庫藏股股數1,675,664股）1,788,099,619股之78.27%

。	

主	 	 席：許春華 紀	 	 錄：梁嘉華	

出席股份總數已達法定股數，宣佈開會。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報告事項

一、109 年度營業狀況報告。	

	 	 	 	說明：109 年度營業狀況報告，請參閱附件一（第 6~11 頁）。	

二、監察人審查 109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說明：監察人審查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第 12~13 頁）。	

三、109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監察人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說明：1.依本公司章程第十四條規定，本公司當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百分

之一為員工酬勞暨不高於千分之一為董事及監察人酬勞。	

2.本公司依章程規定，分派員工酬勞新台幣 166,587,261 元、董監酬勞新台幣

110,000 元，均以現金方式發放。

四、買回本公司股份執行情形報告。	

	 	 	 	說明：買回本公司股份執行情形報告，請參閱附件三（第 14 頁）。	

五、大陸投資情形報告。	

	 	 	 	說明：大陸投資情形報告，請參閱附件四（第 15 頁）。	

六、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報告。	

	 	 	 	說明：為配合法令修正，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部份條文，修訂條文對照

表請參閱附件五（第 16~17 頁）。	

七、本公司 109 年度資金貸與他人及為他人背書保證辦理情形報告。	

	 	 	 	說明：109 年度資金貸與他人及為他人背書保證辦理情形報告，請參閱附件六（第

1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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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承認事項	

一、本公司 109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董事會提）	

	 	 	 	說明：本公司 109 年度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七，第 19~33 頁）業經安侯建業聯合

會計師事務所郭柔蘭會計師暨林琬琬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併同營業報告書

（請參閱附件一，第 6~11 頁）業經本公司董事會決議通過，並送請監察人

審查竣事，且出具書面審查報告在案，敬請	 承認。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承認。	

二、本公司 109 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董事會提）	

	 	 	 	說明：1.依本公司章程第十四條之一規定，擬定 109 年度盈餘分配表（詳下表），

有關股利配發情形如下：	

現金股利新台幣 7,152,382,476 元，依 110 年 3 月 19 日停止過戶日已發行流

通在外普通股 1,788,095,619 股計算，每股配發新台幣 4元。	

2.本次盈餘分派案，俟本次股東常會通過後，擬授權董事會另訂除息基準日

，敬請	 承認。

奇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 年度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30,616,735,138	

加(減)：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本期變動數	

	本年度稅後淨利	 	

可供分配盈餘	 44,022,402,135	

加(減)：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以現金發放	 (每股配發 4元)	 	 	 (7,152,382,476)	

期末未分配盈餘	 38,136,191,480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承認。	

(1,340,566,699)

2,606,738,520

(54,402,865)

	13,460,069,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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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討論事項

一、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份條文，提請	 審議案。（董事會提）	

說明：1.為配合法令與實務需要，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份條文。	

2.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八（第 34~37 頁）。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二、本公司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提請	 審議案。（董事會提）	

	 	 	 	說明：依公司法第 267 條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發佈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

券處理準則」等相關規定，訂定本次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發行辦法，主要內

容如下：	

1.發行目的：本公司為吸引及留任所需人才，激勵員工並提高員工對公司之

向心力及歸屬感，以共創公司及股東利益，擬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2.依募發準則第 60 條之 2 規定，說明如下：

(1)發行總額：發行普通股 30,000,000 股，每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發行總額

新台幣 300,000,000 元。

(2)發行條件：

○1 發行價格：無償發行，發行價格每股新台幣 0 元。

	○2 既得條件：符合本公司訂定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辦法所定之年

資及年度績效評核標準。	

○3 員工未達既得條件之處理：獲配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遇有未達既

得條件者，本公司得無償收回已發行之權利新股並辦理註銷。	

(3)員工資格條件及得獲配之股數：

○1 得獲配之員工，以本公司正職員工為限。

○2 得獲配之股數將參酌工作績效、工作年資、職務、整體貢獻或特殊

功績等，由董事會核定。	

○3 單一員工得獲配數量，依「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

第五十六條之一第一項規定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累計給予單一認股

權人得認購股數，加計認股權人累計取得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合計

數，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之千分之三，且加計發行人依「發行

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六條第一項規定發行員工

認股權憑證累計給予單一認股權人得認購股數，不得超過已發行股

份總數之百分之一。	

(4)辦理本次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必要理由：為吸引及留任所需人才，激勵

員工並提高員工對公司之向心力及歸屬感，以共創公司及股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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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可能費用化之金額、對公司每股盈餘稀釋情形及其他對股東權益影響事

項：

○1 可 能 費 用 化 之 金 額 : 本 次 發 行 限 制 員 工 權 利 新 股 之 發 行 總 額 為

30,000,000 股，若全數達成既得條件，以本公司一○九年度經會計師

查核通過之財務報表每股淨值 43.97 元計算，並考量員工既得期間計

算，估算應費用化總金額為新台幣 1,319,100,000 元，如以 110 年 9

月發行，暫估 110~113 年之費用化金額額分別為新台幣 256,491,667

元、637,565,000 元、307,790,000 元及 117,253,333 元。	

○2 對 公 司 每 股 盈 餘 稀 釋 情 形 : 本 公 司 已 發 行 流 通 在 外 股 數 為

1,789,775,283 股，預估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佔已發行股份總數之比

率為 1.68%，每年對每股盈餘稀釋情形於 110~113 年度分別為新台幣

0.14 元、0.36 元、0.17 元及 0.07 元。對本公司每股盈餘稀釋尚屬有限，

不致對股東權益造成重大影響。	

○3 其他對股東權益影響事項：無。	

3.其他重要約定事項：本公司發行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應以股票信託保管

之方式辦理。

4.本次發行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所定之各項條件，如經主管機關指示、相關

法令規則修正或因應金融市場狀況、客觀環境之變動，致需修訂或修正

時，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或其授權之人全權處理。

5.本次發行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相關限制及重要約定事項或未盡事宜，悉

依相關法令及本公司訂定之發行辦法辦理。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三、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份條文，提請	 審議案。（董事會提）	

說明：1.為配合實務需要及符合相關法規，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

序」部份條文。	

2.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九（第 38~45 頁）。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四、廢止本公司「奇美關係企業常務董監事任用規定」，提請	 審議案。（董事會提）	

說明：1.公司原訂之「奇美關係企業常務董監事任用規定」，因已不符合現行作業流

程，提請廢止之。	

2.奇美關係企業常務董監事任用規定請參閱附件十（第 46 頁）。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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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散會

伍、臨時動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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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 年度營業狀況	

一、109 年度營業結果：	

回顧 109 年，在年初預期新冠疫情的擴散，將造成國際經濟的嚴重衰退而

轉向較為悲觀的營運環境，卻意外受到疫情影響，造就「宅經濟」的興起，大

型家電及醫療用品的需求暢旺，加上公司在年初因應疫情發展嚴控原料庫存及

機動調整產能稼動，以致未受到年初原油價格崩跌的跌價影響，反而因庫存控

制得宜，受惠於低價的原料，在購銷兩端均有所受益的有利因素之下，創造出

營運的佳績；公司營業收入雖較 108 年減少約 12%，但獲利能力卻較 108 年大

幅成長 124%。	

（一）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單位：億元／%	

年度	

	項目	
109 年度	 108 年度	 成長率(%)	

營業收入	 618.1	 704.4	 -12

營業毛利	 138.7	 81.5	 70	

營業淨利	 92.3	 36.1	 156	

本期淨利	 134.6	 60.1	 124	

（二）預算執行情形：

109 年預算執行情形，彙總如下表	 :

	 	 	 	單位：億元／%	

預算金額	 實際金額	 達成率(%)	

營業收入	 652.7	 618.1	 95	

營業毛利	 72.1	 138.7	 193	

毛利率	 11%	 22%	 	－	

營業利益	 38.5	 92.3	 240	

營業利益率	 6%	 15%	 	－	

	 	 	 	 	 109 年受新冠疫情影響，上半年油價幾近崩跌的走勢，影響平均售價

走跌，但下半年回穩之後，市場需求持續增溫，整體平均售價較上半年彈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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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約 10%，另受美元貶值近 4%的抵銷，致營業收入達成原預算金額約 95%

；但公司強化原料庫存的管理，致生產成本大幅下降；營業利益率反上升

9%，營業利益達成預算金額近 240%。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109 年度因獲利能力大幅提升，自有資金更加充裕，僅保留綠色公司

債之外，已無短期銀行融資的必要；而持續將現金規劃投資於長天期之投

資等級債券，致 109 年淨利息收入較 108 年增加。	 	

	 	 	年度	

項目	
109 年度	 108 年度	

財務收支	
利息收入（仟元）	 159,726	 148,612	

利息支出（仟元）	 46,344	 44,172	

獲利能力分析	

資產報酬率	 14.70%	 7.14%	

股東權益報酬率	 18.64%	 9.14%	

純益率	 21.78%	 8.53%	

每股盈餘（元）	 7.54	 3.38	

（四）研究發展狀況：

1.研發費用金額：

單位：仟元	

109 年度	 108 年度	 107 年度	

957,833	 1,054,555	 995,141	

2.開發成功之技術或產品：

(1)產品特性改良:

抗菌 ABS、難燃級 ABS 品質提升；PBL 提升安定性配方優化；ASA 染黑

耐候性提升；押板 ABS 押出邊緣附著物改善；販賣級 AS 離模力提升、

射出用 Bulk	ABS 離模性提昇；NdBR 於雪胎應用推廣、NdBR	Nd 觸媒降

量研究；N-TPE	TS 提升；PB-5301	溶劑兩段法 TS 提升；回收 PC 添加分

岐 PC 提升物性研究

(2)新材料開發:

高艷級 ASA 開發；耐化阻燃 PC(新能源充電樁)材料開發、軌道交通用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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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煙阻燃 PC 材料開發、車用耐水解導光 PC 材料開發；電鍍性優異之車

用 PC/ABS 材料開發、高阻燃抗靜電 PC/ABS 材料開發、高導熱 PC/ABS

材料開發；循環經濟 PCR 材料開發；新能源儲電廠用耐高溫高濕環保難

燃材料開發；耐暗室黃變 ABS 材料開發、大型家電用透明 ABS 材料開發、

低臭味、車用耐熱 ABS 材料開發；高強度、低成本 Bulk	ABS 材料開發、

高光澤 Bulk	ABS 材料開發；押板級 HIPS 減薄評價法建立與材料開發；

透明鞋底專用 NdBR 開發；低 Tg	改質 SSBR 於雪胎取代 NR 開發；以批

次反應開發鞋用 SSBR、B-ABS 用 SSBR	開發；耐溫透明聚酯樹脂(CBDO	

base	)	配方與製造流程研究；生物可分解聚酯塑膠 PBAT 及	PBS 研究；

8K4K	Display 用超高精細 RBM 開發、超高感度超高精細 IPS	RBM 開發

完成、軟板用低溫製程 RBM 開發完成、光學元件用低溫 RBM 開發、高

速塗布用 RBM 開發完成、TV 用低反射 RBM 開發完成、觸控用耐 UV	RBM

開發完成；Micro	LED 耐黃變白色光阻開發、高精細 photospacer 開發完

成；超低溫製程用負型 OC 開發、IPS 面板用高流平性 OC 開發完成、高

解析保護層光阻開發、無鹵素 lift	off 光阻開發、In	cell 面板用高 taper 絕

緣膜光阻開發完成、IPS 用超高感度化學增幅型絕緣膜光阻開發、屏下指

紋辨識用厚膜透明光阻開發；化學增幅型用保護基單體自製技術開發、

化學增幅型用 PHS 樹脂自製技術；高感度 COA 面板用高平坦透明絕緣光

阻開發完成、超高感度銅鎳電鍍封裝用厚膜光阻開發完成、新型 IPS 用

化學增幅型超高感度 TFT 正光阻開發、On	 cell 低溫製程絕緣膜光阻開

發、WOLED 用絕緣膜光阻開發完成、封裝用 RDL 高解析化學增幅型光

阻開發、DCI 高色域彩色光阻開發完成、高對比 COA 製程用之彩色光阻

開發、�8K4K 高解析彩色光阻用樹脂開發、彩色光阻用高耐熱性樹脂開

發、低溫固化耐溶劑透明聚醯亞胺開發完成、橫向電場光配向聚醯亞胺

開發完成、光配向聚醯亞胺用之單體開發完成、膽固醇型液晶電子紙用

配向膜開發、低揮發高感度耐候型 UV 膠開發；8K	HDR	超大尺寸(>100

吋)顯示器用高階綠色導光板開發、光再利用型節能高集光微結構導光膜

開發	

(3)製程開發:

ABS 腐蝕模具議題改善；輪胎橡膠失效模式分析系統 DFMEA 的導入及

建立；PC	單體影響轉酯化的雜質確認及純化提升、PC 新聚合觸媒研究、

PC 新 AO 研究及現場導入、PC 新失活劑研究及現場導入；BPA 滲入單

體製程影響研究─Pilot	模擬；Pilot	連續式轉酯化的流程規劃及建立；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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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DPC/BPA)輸送研究；EPC 反應條件模擬及未來品質改善方案、EPC 觸

媒及反應條件生產分歧 PC 的研究；融熔法 Si-PC 聚合研究、高硬度 PC

聚合研究、Special	PC 流程規劃；PETG	Pilot	Plant 規劃及建造、PETA	透

明聚酯樹脂色相改善研究及流程規劃、PETA 觸媒及反應條件最適化、

不同比例組成之 PETA 研究；大尺寸薄型環保節能減碳輕量化仿木複材

板押出製程；低屏蔽性 5G 手機背蓋之雙層複合板共押出製程	

二、110 年度營業計畫概要：	

（一）營運目標：

全球經濟在疫情延伸、中美競爭、歐盟分合及環境議題等重大事件

影響下，將導致區域經濟的發展變數加大，也將勢必影響油價走勢，經

營仍存在甚多變數，尤其在集團第三基地將在今年第三季進入量產，因

此今年度公司營運除以穩健保守為要外，更需精準掌握各經濟體在原料

供給及市場需求的轉變，公司產銷的運作仍重在庫存管控、物流掌握及

產能調節。同時，基於永續發展前提之下，重視並建立完整的制度體系

，如環保要求、綠色能源的使用、公司治理的健全，打造符合國際廠商

的運作制度等，用以建構安全、減廢、節能、減碳、循環的生產環境；

而即使外部環境變數仍多，屬於公司體質強化的各項目標工作：朝高值

化、智能化、全球化轉型的方向，不應也不會改變。	

（二）經營方針及產銷政策：

1.永續經營的實踐：持續推動ESG、接軌國際標準。

2.安全生產、減廢節能、減碳循環的生產環境。

3.供應鏈管理，確保生產用料、重要零配件，供應無虞。

4.持續提升高值化產品與品牌客戶布局。

5.培育人工智慧人才，建立智能化、數據化經營環境。

6.整合兩岸三地產銷，發揮生產最大效益。

7.強化誠信經營精神，推動導入ISO37001。

8.深化奇美新品牌精神，A	Step	Up。

三、未來發展策略：	

1.經營面，以永續經營（Sustainable	Development）為主軸：

Clean	 and	Green 的環境：建構安全、減廢、節能、減碳、循環的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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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並持續納入「自動化」與「智能化」元素，達成節能減廢、環保綠能

、資源循環、提升效率及安全生產的目標。並同時提高潔淨能源與用電自給

率，以及提高使用回收水比率。	

Corporate	Governance：完善現有內部制度，就營運的重大風險建立控制機

制，以符合公司與全體股東最大利益的方式達成營運目標，並建立有效的監督機

制，以激勵公司善用資源、提升效率，進而提升競爭力，促進全民之社會福祉。	

	 Social	 Benefactor：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為奇美企業文化的重要環節，

回饋的範疇將持續擴大，除既有的藝術文化與醫療照顧領域外，已成立的人

工智慧教育、科普教育普及、持續推動綠能投資，為永續地球盡一份心力。	

	 Global	Perspective：建立安全、安心、信賴的職場環境，關注全球科技

演進與競爭脈動，凝聚公司對全球化的共識目標，全面提升從業員的職能，

強化流程效率、知識分享、經驗傳承。秉持奇美共享文化，建立勞資雙贏的

福利制度，追求工作與生活平衡。	

2.產品面，持續以客戶需求為導向的創新（Client-Side	Innovation○TM )為主軸、

並融入永續經營元素：

ü循環經濟：加強回收材料的相關研究，與產品、客戶導入。

ü綠色材料：低殘留單體產品的開發與推廣，幫助客戶在低碳產品上的應

用開發與推廣，如高穿透率光阻、耐磨橡膠等；係未來友善與綠色材

料的重要一環，應在現有基礎上，擴大應用領域。	 	

ü高值化產品的持續開發精進，尤其應著重新興產業的應用，如 5G、電動

車、醫療、儲能。	

ü複合材料的應用範圍廣泛，在現有基礎上以 15 萬噸銷量為目標。

四、與國際接軌的願景：	

全球經濟未來在後疫情時代、重大經濟體的合與分、及強權政治牽動區域

經濟的發展等，將迎來更為巨大的波動，也勢必將牽引能源的爭奪而導致油價

波動。公司身處石化產業的經營環境，將面對供給面的量價波動之外，更多的

是永續經營議題上的挑戰！為求永續經營，除了生產制程改善、產品品質提

升、研發持續投資之外，更將迎來國際標準的制度要求，特別是在企業社會責

任的規範。公司近年來，即在相關制度，積極布局，包括工安意識的深化、綠

色能源規劃與執行、數位轉型及資安認證等，均有相當不錯的成績，而針對公

司治理，也展開制度的檢討及監督機制的落實，進一步接軌國際標準，以充分



- 11	 -

的準備來面對國際大廠在企業社會責任的商業要求，而佐以集團近年來的穩健

經營，使得集團在財務結構上已有較佳的調整，在相對的資金優勢上，得以繼

續穩步前行。	

以「致力發揮專業創造全球化的奇美」為下一個 60 年的願景，即在今年

就有不錯的起始，取得世界級廠商的認可；相信全員在一次又一次的外部挑戰

中 ， 定 能 發 揮 「 搶 、 準 、 穩 、 好 奇 心 」 的 企 業 文 化 ， 融 入 奇 美 新 品 牌 精 神

A	Step	Up，以最靈活的經營與應變能力及創新的思維來因應變局；同時，延

續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的傳統，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打造出讓股東及各個利

害關係人都能認同與尊敬的企業。	

董事長：許春華	 經理人：趙令瑜	 會計主管：陳世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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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 13	 -



- 14	 -

奇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買回本公司股份執行情形報告	
1 1 0 年 3 月 1 9 日

買回期次	 第 13 次（期）	 第 14 次（期）	

買回目的	 轉讓員工	 轉讓員工	

買回期間	
109 年 1 月 1 日起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	

110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	

買回區間價格	 每股 30～31 元	 每股 31.5 元	

已買回股份種類及數量	 普通股 2,108,363 股	 普通股 60,970 股	

已買回股份金額	 63,951,860 元	 1,920,554 元	

已辦理銷除及轉讓之股份	

數量	
－	 －	

累積持有本公司股份數量	 普通股 1,614,694 股	 普通股 1,675,664 股	

累積持有本公司股份數量	

占已發行股份總數比率（%）	
0.09%	 0.09%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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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轉投資大陸地區之事業相關資訊	
單位：新台幣千元	

大陸被投資	

公司名稱	
實收資本額	

被投資公司	

本期損益	

本公司直接	

或間接投資之

持股比例	

本期認列	

投資損益	

期末投資	

帳面價值	

青島中新華美

塑料有限公司	

47,038	 64,197	 28.66%	 18,399	 64,836	

東莞中化華美

塑料有限公司	

75,261	 11,213	 	 29.17% 3,254	 29,826	

丹陽新華美塑

料有限公司	

45,613	 11,431	 	 	 	 	 24.50%	 2,761	 41,865	

蘇州新華美塑

料有限公司	

142,540	 83,717	 26.46%	 22,152	 120,571	

鎮江奇美化工

有限公司	

10,857,272	 10,102,510	 69.60%	 7,026,480	 18,049,604	

漳州奇美化工

有限公司	

6,763,367	 (35,816)	 69.60%	 (24,928)	 4,648,683	

註：以財務報告日之匯率換算為新台幣。（109.12.31之美金即期匯率及平均匯率分別為

28.508及29.5874）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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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議事規範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修正說明	

第	 10	條	 	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者，由董事長擔任主席。但每

屆第一次董事會，由股東會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最

多之董事召集，會議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

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依公司法第二百零三條第四項或第二百零三條之一

第三項規定董事會由過半數之董事自行召集者，由

董事互推一人擔任主席。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

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

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其

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

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	

第	 10	條	 	董事會應由董事長召集並擔任主席。但每屆第一次

董事會，由股東會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最多之董事

召集，會議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

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

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

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其

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

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	

配合公司法修

訂	

第	 16	條	 董事對於會議事項，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

害關係，應於當次董事會說明其利害關係之重要內

容，如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討論及表

決，且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

事行使其表決權。	

董事之配偶、二親等內血親，或與董事具有控制從

屬關係之公司，就前項會議之事項有利害關係者，

視為董事就該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	

董事會之決議，對依前二項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之

董事，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六條第四項準用第一百八

第	 16	條	 董事對於會議事項，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

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者，應於當次董事會說

明其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如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

時，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

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	

董事會之決議，對依前項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董

事，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六條第三項準用第一百八十

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1.配合公司法修

訂

2.文字修正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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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修正說明	

十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第	 20	條	 本議事規範之訂定及修正應經董事會通過，並提股

東會報告。	

本議事規範經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董事

會訂定後施行。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十二月十一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百一十年三月二十三日。	

第	 20	條	 本議事規範之訂定及修正應經董事會通過，並提股

東會報告。	

本議事規範經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董事

會訂定後施行。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十二月十一日。	 	 	 	 	 	 	 	 	 	

增列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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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他人及為他人背書保證辦理情況報告書	

一 、 資 金 貸 與 他 人 辦 理 情 形 ： 無 。

二 、 為 他 人 背 書 保 證 辦 理 情 形 ：

單位：新台幣千元	

註：背書保證最高限額如下：	

1.本公司累積對外背書保證責任總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之100%為限。

2.本公司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之限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之100%為限。

被背書保證	

對象	

對單一企業

背書保證	

限額(註)	

本期最高

背書保證

餘額	

期末背書

保證餘額	

實際動支

金額	

累計背書保

證金額佔最

近期財務報

表淨值之比

率	

背書保證最

高限額	

(註)	

漳州奇美化工

有限公司	
78,617,094	 8,738,200	 8,738,200	 5,177,384	 11.11%	 78,617,094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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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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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修正說明	

第	一	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奇美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	

本公司英文名稱為 CHIMEI	CORPORATION。	

第	一	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之規定組織，定名為奇美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	

本公司英文名稱為 CHI	MEI	CORPORATION。	

1.文字修正

2.配合公司品牌

標誌，修改公司

英文名稱

第	三	條	 本公司轉投資總額得超過公司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

並得對外保證。	

第二條之一	 本公司轉投資總額得超過公司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

，並得對外保證。	

條次調整	

第	四	條	 本公司設於台南市，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

外設立分公司或工廠。	

第	三	條	 本公司設於台南市，必要時得經董事會之決議，在其

他地點設立分公司或工廠，其撤銷或遷移亦同。	

1.條次調整

2.文字修正

第	五	條	 本公司公告方法依照公司法規定辦理。	 第	四	條	 本公司公告方式依照公司法之規定辦理之。	 1.條次調整

2.文字修正

第	六	條	 本公司資本額定為新台幣壹佰玖拾陸億元，分為壹拾

玖億陸仟萬股，每股新台幣壹拾元，得發行特別股。

未發行股份，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

第	五	條	 本公司資本額定為新台幣壹佰玖拾陸億元，分為壹拾

玖億陸仟萬股，每股新台幣壹拾元，得發行特別股。

未發行股份由董事會於日後視需要分次發行。

1.條次調整

2.文字修正

第五條之一	 刪除。	 刪除	

第	七	條	 本公司發行股票，依公司法第一六一–一條及一六二

條規定辦理之。	

第	六	條	 本公司發行股票，依公司法第一六一–一條及一六二

條規定辦理之。	

條次調整	

第	八	條	 本公司得依公司法第一六七–一條規定辦理庫藏股轉

讓員工。	

其轉讓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

工。	

第六條之一	 本公司得依公司法第一六七–一條規定辦理庫藏股

轉讓員工。	

其轉讓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

員工。	

條次調整	

第	九	條	 本公司依公司法第二六七條規定辦理現金增資員工承

購或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其承購或發行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

第六條之二	 本公司依公司法第二六七條規定辦理現金增資員工

承購或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其承購或發行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

條次調整	

【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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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修正說明	

公司員工。	 屬公司員工。	

第	十	條	 股東會分為股東常會與股東臨時會二種。	

股東常會每年召集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

內召開之，股東臨時會於必要時召集之。	

股東會依公司法之規定召集之。	

第	七	條	 股東會分為股東常會與股東臨時會二種。	

股東常會每年召開一次，股東臨時會於必要時召開之

。	

股東會依公司法之規定召集之。	

1.條次調整

2.文字修正

第十一條	 由董事會召集之股東會，主席由董事長擔任，董事長

不能執行職務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未

指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

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

任之。	

第	八	條	 由董事會召集之股東會，主席由董事長擔任，董事長

不能執行職務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未

指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

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

任之。	

條次調整	

第十二條	 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本公司有發生公司法

第一百七十九條規定之情形者，無表決權。	

第	九	條	 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本公司有發生公司法

第一百七十九條規定之情形者，無表決權。	

條次調整	

第十三條	 本公司設董事八至十人；監察人二至三人，任期三年

，由股東會依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及相關法令規定選

舉，連選得連任之。	

董事組織董事會，並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

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選董事長一人，對外代表本

公司，對內依照法令、章程、股東會及董事會之決議

執行本公司一切事務。	

第	十	條	 本公司設董事八至十人；監察人二至三人，任期三年

，由股東會依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及相關法令規定選

舉，連選得連任之。	

董事組織董事會，並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

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選董事長一人，對外代表本

公司，對內依照法令、章程、股東會及董事會之決議

執行本公司一切事務。	

條次調整	

第十條之一	 刪除。	 刪除	

第十四條	 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

董事及監察人，並得以傳真或電子方式通知，但遇有

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	

董事因故不能出席時，得出具委託書，列舉召集事由

之授權範圍，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會，但代理

第十條之二	 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

各董事及監察人，並得以傳真或電子方式通知，但

遇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	

董事因故不能出席時，得出具委託書，列舉召集事

由之授權範圍，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會，但

條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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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修正說明	

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第十五條	 本公司全體董事及監察人持有記名股票之股份總數，

悉依「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

施規則」之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本公司全體董事及監察人持有記名股票之股份總數，

悉依「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

施規則」之規定辦理。	

條次調整	

第十六條	 本公司得設經理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

第二十九條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本公司得設經理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

第二十九條規定辦理。	

條次調整	

第十七條	 本公司會計年度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卅一日止

，每會計年度終了，董事會應編造下列表冊，於股東

常會開會三十日前交監察人查核：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前項表冊，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規章編造。	

第一項表冊，監察人得請求董事會提前交付查核。	

第十三條	 本公司會計年度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卅一日止

，每會計年度終了，董事會應編造左列表冊，於股東

常會開會三十日前交監察人查核：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前項表冊，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規章編造。	

第一項表冊，監察人得請求董事會提前交付查核。	

1.條次調整

2.文字修正

第十八條	 本公司當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百分之一為員

工酬勞暨不高於千分之一為董事及監察人酬勞。但公

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前項所稱獲利係指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暨董監

事酬勞前之利益。	

員工酬勞應由董事會決議以現金或股票方式配發，並

報告股東會。其配發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

或從屬公司員工。	

第十四條	 本公司當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百分之一為員

工酬勞暨不高於千分之一為董事及監察人酬勞。但公

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前項所稱獲利係指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暨董監

事酬勞前之利益。	

員工酬勞應由董事會決議以現金或股票方式配發，並

報告股東會。其配發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

或從屬公司員工。	

條次調整	

第十九條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以

往年度虧損，次提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

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不在此限；另視公

司營運需要及法令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後，併同以

第十四條之一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

補以往年度虧損，次提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

，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不在

此限；另視公司營運需要及法令規定提列特別盈

條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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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修正說明	

前年度累計之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議

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之。	

餘公積後，併同以前年度累計之未分配盈餘，由

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

之。	

第	廿	條	 本公司章程未訂事項悉依照公司法及其他法令規定辦

理之。	

第十五條	 本公司章程未訂事項悉依照公司法及其他法令規定辦

理之。	

條次調整	

第廿一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四十八年十月二十日，修正於

民國五十二年三月十日…………，民國一○○年五月

十六日，民國一○五年五月十六日，民國一○六年五

月十五日，民國一○八年五月十三日，民國一一○年

五月十七日由股東會決議變更後施行之。	

第十六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四十八年十月二十日，修正於

民國五十二年三月十日…………，民國一百年五月十

六日，民國一百零五年五月十六日，民國一百零六年

五月十五日，民國一百零八年五月十三日由股東會決

議變更後施行之。	

1.條次調整

2.增列修正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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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修正說明	

第二條	 	資產範圍	

本處理程序所稱資產之適用範圍如下：	

一、股票、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表彰基金之有價

證券、存託憑證、認購(售)權證、受益證券及資產基

礎證券等投資。	

二、不動產(含土地、房屋及建築、投資性不動產)及設備。	

三、會員證。	

四、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特許權等無形資產。	

五、使用權資產。	

	 	 	 	六、金融機構之債權（含應收款項、買匯貼現及放款、	 	 	 	

催收款項）。	

七、投資等級債券：標準普爾(S&P)評等 BBB-等級以上

或其他國際信評機構相同評等之債券。	

八、衍生性商品。	

九、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

之資產。	

十、其他重要資產。	

第二條	 	資產範圍	

本處理程序所稱資產之適用範圍如下：	

一、股票、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表彰基金之有價

證券、存託憑證、認購(售)權證、受益證券及資產基

礎證券等投資。	

二、不動產(含土地、房屋及建築、投資性不動產、土地

使用權、營建業之存貨)及設備。	

三、會員證。	

四、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特許權等無形資產。	

五、使用權資產。	

六、金融機構之債權（含應收款項、買匯貼現及放款、

催收款項）。	

七、衍生性商品。	

八、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

之資產。	

九、其他重要資產。	

1.文字修正

2.新增投資等級

債券定義

第五條	 	取得或處分資產之處理程序	

一、評估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之價格決定方式及參考

依據如下：	

……	

(六)前述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十二條第二款第二目之

5 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

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處理程序規定取得

第五條	 	取得或處分資產之處理程序	

一、評估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之價格決定方式及參考

依據如下：	

……	

(六)前述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十二條第二項第二款第

五目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

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處理程序規定取

文字修正	

【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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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修正說明	

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部分免再計

入。	

……	

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部分免再計

入。	

……	

第六條	 	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之處理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

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之其他資

產且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

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依第五條取得不動

產及其他資產處理程序辦理外，尚應依以下規定辦理相

關決議程序及評估交易條件合理性等事項。	

一、關係人之認定：在判斷交易對象是否為關係人時，

除注意其法律形式外，並應考慮實質關係。	

二、決議程序：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

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

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國內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

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

市場基金外，應將下列資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

認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且於提報董事會

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

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及預計效益。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依本條第三款

及第四款規定評估預定交易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料。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對象及其與公司和關

係人之關係等事項。

第六條	 	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之處理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

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之其他資

產且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

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依第五條取得不動

產及其他資產處理程序辦理外，尚應依以下規定辦理相

關決議程序及評估交易條件合理性等事項。	

一、關係人之認定：在判斷交易對象是否為關係人時，

除注意其法律形式外，並應考慮實質關係。	

二、決議程序：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

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

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

基金外，應將下列資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

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且於提報董事會討

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

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及預計效益。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依本條第三項

及第四項規定評估預定交易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料。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對象及其與公司和關

係人之關係等事項。

1.依公開發行公

司取得或處分

資產處理準則

予以修正

2.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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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修正說明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

表，並評估交易之必要性及資金運用之合理性。

(六)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除應依規定辦理相

關決議程序及評估交易條件合理性等事項外，交易金額

達本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者，亦應依前述規定取得

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約定事項。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七條第四款規定辦理。

本公司與子公司間，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

備，董事會得授權董事長在一定額度內先行決行，事後

再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	

四、舉證交易價格合理性之方式：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

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依前款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

格為低時，應依本條第五款規定辦理。但如因下列情形，

並提出客觀證據及取具不動產專業估價者與會計師之具

體合理性意見者，不在此限：	

……	

五、交易價格不合理之處理方式：	

(一)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如經按

本條第三款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者，應辦理

下列事項。

1、應就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交易價格與評估成本間之

差額，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提列特別盈

餘公積，不得予以分派或轉增資配股。對本公司之投資

採權益法評價之投資者如為公開發行公司，亦應就該提

列數額按持股比例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

表，並評估交易之必要性及資金運用之合理性。

(六)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除應依規定辦理相

關決議程序及評估交易條件合理性等事項外，交易金額

達本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者，亦應依前述規定取得

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約定事項。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七條第四項規定辦理。

本公司與子公司間，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

備，董事會得授權董事長在一定額度內先行決行，事後

再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	

四、舉證交易價格合理性之方式：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

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依前項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

格為低時，應依本條第五項規定辦理。但如因下列情形，

並提出客觀證據及取具不動產專業估價者與會計師之具

體合理性意見者，不在此限：	

……	

五、交易價格不合理之處理方式：	

(一)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如經按

本條第三項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者，應辦理

下列事項。

1、應就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交易價格與評估成本間之

差額，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提列特別盈

餘公積，不得予以分派或轉增資配股。對本公司之投資

採權益法評價之投資者如為公開發行公司，亦應就該提

列數額按持股比例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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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2、監察人應依公司法第二百十八條規定辦理。	

3、應將本目之 1 及之 2 處理情形提報股東會，並將交易

詳細內容揭露於年報及公開說明書。	

……	

六、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依本條第二款決議程序規定辦理即可，不適用本條第

三款有關交易成本合理性之評估及第七條第三款洽會計

師表示意見之規定：	

	 	 	 	 	 	 	 	 (一)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	

	 	 	 	 	 	 	 	 (二)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時間距本交

易訂約日已逾五年。	

	 	 	 	 	 	 	 	 (三)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或自地委建、租地委建等委

請關係人與建不動產而取得不動產。	

(四)本公司與子公司，或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

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彼此間，取得供營業使用之不

動產使用權資產。	

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2、監察人應依公司法第二百十八條規定辦理。	

3、應將前二目處理情形提報股東會，並將交易詳細內容

揭露於年報及公開說明書。	

……	

六、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依本條第二項決議程序規定辦理即可，不適用本條第

三項有關交易成本合理性之評估及第七條第三項洽會計

師表示意見之規定：	

	 	 	 	 	 	 	 	 (一)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	

	 	 	 	 	 	 	 	 (二)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時間距本交

易訂約日已逾五年。	

	 	 	 	 	 	 	 	 (三)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或自地委建、租地委建等委

請關係人與建不動產而取得不動產。	

	

第七條	 	取得或處分重大資產應洽專家表示意見	

……	

四、前三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十二條第二款第二

目之 5 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

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程序規定取得

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部分免再計

入。	

第七條	 	取得或處分重大資產應洽專家表示意見	

……	

四、前三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十二條第二項第二

款第五目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

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程序規定取

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部分免再計

入。	 	

文字修正	

第八條	 	取得或處分金融機構之債權之處理程序	

本公司原則上不從事取得或處分金融機構之債權之交

第八條	 	取得或處分金融機構之債權之處理程序	

本公司原則上不從事取得或處分金融機構之債權之交

新增可從事金

融機構發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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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俟後若欲從事取得或處分金融機構之債權

之交易，將提報董事會核准後再訂定其評估及

作業程序。惟若取得或處分金融機構發行之投

資等級債券者，不在此限。	

易，俟後若欲從事取得或處分金融機構之債權

之交易，將提報董事會核准後再訂定其評估及

作業程序。	

投資等級債券	

第九條	 	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之處理程序	

一、交易原則與方針	

(一)交易種類：本公司得從事之衍生性金融商品包括

如遠期契約、利率或匯率交換，暨上述商品組

合而成之複合式契約。	

……	

(四)授權額度及層級：

1、避險性交易：

……	

(3)依本目之 1 授權之相關人員於執行衍生性金融

商品交易後，應提報董事會。

(4)本目之 1 之人員如有變動時，須呈報總經理或

董事長核准。

二、風險管理措施	

(一)信用風險管理:基於市場受各項因素變動，易造

成衍生性金融商品之操作風險，故在市場風險

管理，依下列原則進行:	

1、交易對象：以國內外著名金融機構為主。	

2、交易商品：以國內外著名金融機構提供之商

品為限。	

……	

第九條	 	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之處理程序	

一、交易原則與方針	

(一)交易種類：本公司得從事之衍生性金融商品包括

如遠期契約、選擇權、期貨、利率或匯率交換，

暨上述商品組合而成之複合式契約等。	

……	

(四)授權額度及層級：

1、避險性交易：

……	

(3)依本款第一目授權之相關人員於執行衍生性金

融商品交易後，應提報董事會。

(4)本款第一目之人員如有變動時，須呈報總經理

或董事長核准。

二、風險管理措施	

(一)信用風險管理:基於市場受各項因素變動，易造

成衍生性金融商品之操作風險，故在市場風險

管理，依下列原則進行:	

1、交易對象：以國內外著名金融機構為主。另

交易之金融商品為共產國家之特定商品，則

應訂立信用風險規避計劃，並呈送董事長核

准後方得進行交易。	

2、交易商品：以國內外著名金融機構提供之商

品為限。	

1.不從事選擇權

及期貨交易，故

刪除之

2.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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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法律風險管理:與金融機構簽署的文件應經過法

務部門審核後，才可正式簽署，以避免法律風

險。	

四、衍生性金融商品備查簿應記載事項：本公司從事衍

生性商品交易時，應建立備查簿，詳予登載下列事

項：	

(一)交易之種類

(二)交易之金額

(三)董事會通過日期

(四)依本條第二款第五目之 4、前款第一目之 2 及第

二目之 1 所訂應審慎評估之事項。

……	

(六)法律風險管理:與金融機構簽署的文件應經過法

律顧問檢視後，才可正式簽署，以避免法律風

險。	

四、衍生性金融商品備查簿應記載事項：本公司從事衍

生性商品交易時，應建立備查簿，詳予登載下列事

項：	

(一)交易之種類

(二)交易之金額

(三)董事會通過日期

(四)依本條第二項第第五款第四目、前項第一款第二

目及第二款第一目所訂應審慎評估之事項。

第十條	 	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處理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一)應於召開董事會決議前，委請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

銷商就換股比例、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現金或其他財

產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提報董事會討論通過。但合併直

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

司，或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

之子公司間之合併，得免取得前開專家出具之合理性意

見。

(二)本公司應將合併、分割或收購重要約定內容及相關事

項，於股東會開會前製作致股東之公開文件，併同前目

之專家意見及股東會之開會通知一併交付股東，以作為

是否同意該合併、分割或收購案之參考。但依其他法律

規定得免召開股東會決議合併、分割或收購事項者，不

在此限。另外，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司，任一方

第十條	 	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處理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一)應於召開董事會決議前，委請會計師、律師或證券

承銷商就換股比例、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現金或其他

財產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提報董事會討論通過。但公開

發行公司合併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

資本總額之子公司，或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

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間之合併，得免取得前開專

家出具之合理性意見。

(二)本公司應將合併、分割或收購重要約定內容及相關

事項，於股東會開會前製作致股東之公開文件，併同前

款之專家意見及股東會之開會通知一併交付股東，以作

為是否同意該合併、分割或收購案之參考。但依其他法

律規定得免召開股東會決議合併、分割或收購事項者，

不在此限。另外，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司，任一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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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股東會，因出席人數、表決權不足或其他法律限制，

致無法召開、決議，或議案遭股東會否決，參與合併、

分割或收購之公司應立即對外公開說明發生原因、後續

處理作業及預計召開股東會之日期。	

……	

七、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有非屬公

開發行公司者，本公司應與其簽訂協議，並依本條第二

款、第三款及第六款規定辦理。	

……	

九、資訊申報：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上

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應於董事會決

議通過之日起二日内，將前款第一目及第二目資料，依

規定格式以網際網路資訊系統申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備查。	

十、其他：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有

非屬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者，上市

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應與其簽訂協議，

並依第八款及第九款規定辦理。	

方之股東會，因出席人數、表決權不足或其他法律限	 	 	 	 	 	 	 	

制，致無法召開、決議，或議案遭股東會否決，參與合

併、分割或收購之公司應立即對外公開說明發生原因、

後續處理作業及預計召開股東會之日期。	

……	

七、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有非屬公

開發行公司者，本公司應與其簽訂協議，並依本條第二

項、第三項及第六項規定辦理。	

……	

九、資訊申報：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上

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應於董事會決

議通過之日起二日内，將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資料，依

規定格式以網際網路資訊系統申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備查。	

十、其他：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有

非屬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者，上市

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應與其簽訂協	 	 	 	 	 	 	

議，並依第八項及第九項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對子公司之控管程序	

……	

三、子公司應於每月五日前編製上個月從事衍生性

交易明細表，呈閱本公司財務部，並於發生第十二

條特殊公告申報之事實當日，通知財務部，以利本

公司執行代子公司公告申報之義務。	

第十一條	 	對子公司之控管程序	

……	

三、子公司應於每月五日前編製上個月從事衍生性

交易產明細表，呈閱本公司財務部，並於發生第十

二條特殊公告申報之事實當日，通知財務部，以利

本公司執行代子公司公告申報之義務。	

文字修正	

第十七條	 	本處理程序訂於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第一次修正於

九十二年三月，第二次修正於九十四年三月，第三次

第十七條	 	本處理程序訂於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第一次修正於

九十二年三月，第二次修正於九十四年三月，第三次

增列修正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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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於九十六年一月，第四次修正於九十八年六月，

第五次修正於一 O 一年五月，第六次修正於一 O 二年

五月，第七次修正於一 O 三年五月，第八次修正於一

O 四年五月，第九次修正於一 O 六年五月，第十次修

正於一 O 八年五月，第十一次修正於一一 O 年五月。	

修正於九十六年一月，第四次修正於九十八年六月，

第五次修正於一 O 一年五月，第六次修正於一 O 二年

五月，第七次修正於一 O 三年五月，第八次修正於一

O 四年五月，第九次修正於一 O 六年五月，第十次修

正於一 O 八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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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奇美關係企業常務董監事任用規定	

第一條	 	奇美關係企業各公司董事長之年齡不得逾 75 歲。唯本關係企業創始股東中之

發起人不受此限。	

第二條	 	創始股東擔任副董事長、常務董事、常駐監察人者之齡，不得逾 75 歲。	

第三條	 	 1.其他人員擔任副董事長、常務董事、董事、常駐監察人、監察人者之年齡，

不得逾 70 歲。	

2.屆齡者，因實際需要得經董事會或人評會評審后，呈董事長核准聘為顧問

（一），但不得逾 75 歲。

第四條	 	董監事車馬費之支給，以實際擔任日常經營或監察事務者為限。	

第五條	 	本規定經股東會之通過實施之，其修改或廢止亦同。	

【附件十】	




